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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5_BE_81_E7_c51_84482.htm 在运用收益还原法评估

物业时，土地要不要折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一

些评估著作中都没有把土地折旧列为房地产收益中扣除项目

，这里所说的土地折旧指的是土地使用权取得费和土地开发

费的摊提。中国房地产估价学会编的“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

法”在说明纯收益时，有这么一段文字“以收益为目的而出

租的房地产，其纯收益是由其租赁收入（房租）扣除折旧费

、维修费、管理费、税金、保险费、租赁中介费等后的余额

。”令人不解的是建筑物提折旧，而土地却不提折旧。从资

产成本的角度来看，建筑物和土地同属成本，要提折旧，两

者都应提取折旧，否则都不提折旧。 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在

于土地使用有没有期限。在土地私有制下，当产权人拥有土

地的所有权时，土地的收益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但是建筑

物有一个耐用年限，如果建筑物到了耐用年限无法使用，房

地产的收益就会减少。因此，为了保证房地产收益的持续获

得，产权人必须在建筑物达到耐用年限时能够建造具有同等

效用的建筑物来替代旧建筑物。这样就必须通过提取折旧的

办法来实现。欧美国家在运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房地产时从房

地产的总收益中扣除建筑物的折旧，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

是在我国有限期使用土地的制度下，土地使用权有一个最高

限期，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估价方法。在我国以前土地划拨使

用的制度下，土地可以无期限使用，只提建筑物折旧，是可

以的，但是实行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后，情况就不同了。因



为当土地使用权到期以后，建筑物的所有权也随土地一并归

国家所有，这样就不能机械地把建筑物作为固定资产，而将

土地使用权划为无形资产。事实上，在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

的情况下，建筑物所有权归国家，这与土地使用权已无太大

的差别。 因此，土地成本，包括土地使用权取得费及土地开

发费，应与建筑费提取折旧费，而不能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

形资产摊入管理费用。这样，在土地使用到期时，产权人才

能够重新购置同等效用的房地产进行再生产。 在目前，由于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不久，土地使用年期差异不大，对房地产

评估结果影响不大、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

剩余使用年限的差异将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就应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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